
中国外观设计专利中
的参考图 

精选文章

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应的法律性质给予区别性

的规制。实践中，并非所有视图无一例外地都可

以用于确定权利的保护范围，例如“参考图”。 

二、外观设计专利对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的一

般性要求 

外观设计专利中，若要对某外观设计产品的整体

或局部进行保护，对所提交的图片或者照片的数

量并无限制，通常达到清楚展现所要保护的产品

的外观设计之目的即可；并且，申请人可以根据

所要保护的产品的具体情况采用合适的附图表

现形式。例如，对于三维产品而言，除了六面正

投影（即：主、后、左、右、俯、仰视图）以及

立体图之外，在必要时可以采用展开图、剖视图、

剖面图、放大图、变化状态图、参考图等，以实

现对产品设计的清楚表达和信息披露。 

对线条图而言，需要符合中国技术制图和机械制

图国家标准中有关正投影关系、线条宽度以及剖

切标记的规定等。 

而对照片而言，除了要遵循正投影规则之外，还

需要确保照片清晰，背景单一，无强光、反光、

阴影、倒影等，通常还要避免包含内装物或者衬

托物等。 

一、有关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的法律地位的相

关规定 

根据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专利法》（第

四次修正）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外观设计

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

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申

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

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新《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

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

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

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对应于第三次修正的

《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

应当就每件外观设计产品所需要保护的内容提

交有关图片或者照片。” 

可见，《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均明确

了作为外观设计专利的必要文件之一的外观设

计图片或者照片的法律地位，即，用于确定外观

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但是，在法律法规的层

面上，并没有对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进一步进

行细分，亦即，没有对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的

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相对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是较为独特的一种专利类型。众所周知，外观设计

专利最为核心的法律文件之一就是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而参考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图片或者照片，

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中，但是其法律地位的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基于相关规定

和案例就参考图的法律地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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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线条图和照片之外，外观设计申请也可以采

用渲染图，其可以被看作是介于线条图与照片之

间的一种附图表现形式，也需要满足上述与线条

图和照片相关的规定。 

三、“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中有关“参考图”

法律地位的依据和来源 

参考图作为外观设计专利中使用的一种特殊类

型的视图，其与用于确定保护范围的其他正式视

图不同，可以不受上述一般性要求的严格限制，

其既可以展示要保护的产品本身，也可以包含要

保护的产品本身之外的内容。实践中，参考图的

使用较为自由、形式多样，而其审查通常也比正

式视图更为宽松。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可

以提交参考图，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使用外观设

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等”1；

“对比设计所公告的专利文件含有使用状态参

考图，即使该使用状态参考图中包含有不要求保

护的外观设计，也可以将其与涉案专利进行比

较， 判断是否 为相同或 者实质相同 的外观 设

计”2。 

《专利审查指南》将参考图作为一种特殊的视图

作出了以上所述的说明，但是其采用的措辞“通

常用于”、“也可以”等所传达的信息却是含糊

的、不全面的，使得参考图在法律地位的认定上

并不明确。只是目前主流的认知是，参考图不同

于正式视图，由于通常用于表明产品用途、使用

方法或者使用场所，而经常用于协助进行外观设

计的分类。并且，根据提交参考图的不同目的，

有的参考图展现的是所要保护的产品设计本身，

而有的参考图则不仅包含了所要保护的产品本

身，而且还包含了所要保护的产品之外的其他元

素；另外，基于目的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视

图命名，例如，使用状态参考图、变化状态参考

图、分解状态参考图、组合状态参考图、通电状

态参考图等，而且也可以采用阴影线、指示线、

尺寸线、文字标注等在正式视图中一般禁止出现

的绘制内容。原则上，参考图中超出其他正式视

图所显示的内容不属于外观设计保护范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2017）》中明确规定：“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

场所等，不能用于确定变化状态产品外观设计专

利的保护范围。”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确定的裁判规则明确指

出，对于具有变化状态的外观设计产品，参考图

不能用于确定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换

言之，产品可以有两种以上的变化状态，而只有

正式视图展示的状态是申请人希望保护的，“参

考图”顾名思义仅仅是用于参考。可以说，在变

化状态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的认定方

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参

考图基本上不具备与其他视图同等法律地位的

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8）

摘要》中提到，使用状态参考图在特定情况下对

于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具有限定作

用。在不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专利权

保护范围的影响，会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发生

明显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确定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 

2019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的《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4明确指出，确定外观设

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以正投影视图、立体

图、展开图、剖视图、剖面图、放大图以及变化

状态图等确定外观设计的形状、图案或色彩内容

（剖视图、剖面图表达的内部结构除外），参考

图通常表示产品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

从产品种类角度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参考图中包含的其他视图中未表示的内容应

予排除，参考图与其他视图表示的内容有差异

的，应以其他视图表示的内容为准。除参考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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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2节“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2 参见《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5节“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3 参见《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92条 

4 参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第五章第第二节“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  



外的其他视图用来确定外观设计专利的形状、图

案或色彩。当依据产品的名称、分类号、产品的

基本视图不能确定产品的种类时，产品的其他视

图，特别是使用状态参考图也为确定外观设计产

品的种类提供了重要依据。 

可见，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出现了关于“参考

图”不同的裁判声音，亦即，在确定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在某些情形下，使用状态参

考图应当予以考虑，而不是完全不予理会。 

从以上陆续出台的规章可以看出，参考图的法律

地位目前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争议。而在具体案件的实务处

理中，专利行政机关和法院很可能会基于各自审

理的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考虑参考图在该案件

中的地位和作用。 

下面通过列举几件有趣的案例来说明“参考图”

在实际案件中的考量和认定情况。 

四、与“参考图”相关的案例回顾 

1.“沙发床（普士）”案 

该案为一件较为早期的关于沙发床的外观专利无

效案，专利复审委和一审法院在确定外观设计专

利保护范围时，均认为应将使用状态参考图排除

于专利保护范围之外，二审判决5支持了无效决定
6和一审判决7中的上述观点。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使用状态参考图通常

仅用于理解被比设计的使用方法或者用途以确

定产品类别，不应当作为判断是否与在先设计相

同或相近似的依据。就本专利权而言，其主视图、

俯视图、左视图、仰视图中所表示的产品为一张

床，因此，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即为这些视图中所

展示的床的外观设计。虽然从本专利的名称“沙

发床”以及本专利中所示的使用状态参考图可

知，本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可以具有沙发和床两

种使用状态，但其沙发状态的部分视图仅出现在

“使用状态参考图”中，并未以“主视图、后视

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之类的

视图形式出现，因此，应当理解为申请人在提出

本专利申请之时即并不要求保护该外观设计产

品作为沙发的外观设计。 

另外，本案中还明确，当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

计作为被比设计时，对其变化状态的比较应以

“使用状态图”为准。“使用状态参考图”中可

以出现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之外的形状、图案

或色彩；而“使用状态图”中则禁止出现外观设

计专利保护范围之外的形状、图案或色彩。两者

虽然具有一词之差，但是具有不同的功能。 

可以说，本案中从专利复审委到一审法院再到二

审法院，三方对于外观专利中的参考图在确权程

序中的法律定位和价值达成了共识，既参考图不

应作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部分进行考虑。 

本案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确权程序中，明确

了不将参考图纳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的观点，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众的信赖利

益。 

2.“电动伸缩门（欧雷克斯豪华型I）”案 

该案为一件外观专利侵权案。涉案专利由主视

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立体图以及两幅

使用状态参考图构成，且简要说明明确记载：本

外观设计仰视图在正常状态及使用状态均不可

见，故省略；本外观设计俯视图在正常状态不可
见，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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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沙发床（普士）”案中涉案专利的附图 

5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 

6 参见专利复审委员会第8896号无效决定 

7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行初字第97号行政判决书 



本案中涉及的被诉侵权产品共有两款，专利权人

提供的证据中，被诉侵权产品仅有主视图视角和

左视图视角下的设计特征可见。 

一审法院8认为：在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系由主视

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和立体图等多视角

下的设计特征共同确定的情况下，仅以现有的被

诉侵权图片与专利进行比对，无法得出被诉侵权

产品与涉案专利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结论，

故作出不构成侵权的认定。 

二审法院9支持一审的认定，并认为，涉案专利的

保护范围应当依据其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

右视图和立体图确定，使用状态参考图1和使用

状态参考图2不属于确定其保护范围的依据。在

此基础上，应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与由涉

案专利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和立

体图进行比对，来判断二者是否相同或相近似。 

再审法院10撤销了一审、二审判决，指出：参考

图是否会影响外观专利的保护范围不能一概而

论，简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

有解释作用，应当结合简要说明的内容与专利文

件的各图片，综合理解专利保护范围。涉案专利

的简 要说明表 明涉案专 利产品具有 “正常 状

态”和“使用状态”两种不同的形态。而涉案专

利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立体图

电动伸缩门在收缩状态下的外观设计，仅有状态

参考图1、2显示电动伸缩门在展开状态下的外观

设计。一般消费者结合简要说明、附图以及涉案

专利名称，可以清楚地理解涉案专利产品为状态

可以变化的产品，使用状态参考图1、2表示的即

为展开状态下的产品外观设计。如果不考虑使用

状态参考图1、2对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影响，

会与涉案专利简要说明发生明显抵触。综上，在

使用简要说明解释图片所表示的产品外观设计

的基础上，在确定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

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1、2中的内容。并且一般消

费者基于此类产品的特点，以及被诉侵权产品展

开状态下的正面、侧面设计，能够合理推定被诉

侵权产品的收缩状态和背面设计，且此种事实推

定已经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经比

对，两款被诉侵权产品中的一款落入涉案专利的

保护范围，构成侵权。 

该案打破了既有的参考图不作为外观设计专利

的保护范围的考虑因素的思维惯性，通过结合一

般消费者的基本认知以及外观专利简要说明传

达的设计信息，作出了综合判断，提出在某些特

定的情况下在考虑保护范围时需要考虑使用状

态参考图。可以说，本案在“参考图”的法律地

位上尝试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并入选《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8）摘要》。 

3. “带有图形用户界面的跑步机”案

该案为一件外观专利无效案11。涉案专利共包括

26幅视图，其中的7幅是跑步机的产品视图（即，

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仰

视图以及立体图），以及其中的19幅是界面变化

参考图，其简要说明中明确指出：本外观设计产

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以及显示屏中的图形用

户界面内容。

 图二 “电动伸缩门（欧雷克斯豪华型I）” 

案中涉案专利的附图 

8 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粤知法专民初字第589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62号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 

11 参见专利复审委员会第43456号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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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复审委认定：结合涉案专利的产品名称、

以及简要说明中记载的上述关于涉案专利的设

计要点和图形用户界面的相关内容，涉案专利要

求保护的内容明确清楚表示为完整的包括图形

用户界面的跑步机外观设计，其19幅“界面变化

参考图”明显为视图名称标注瑕疵，实际应理解

为要求保护的界面设计视图。因此，合议组综合

考虑涉案专利申请文件认为，涉案专利要求保护

的设计为由其六面正投影视图、立体图和19幅界

面变化参考图共同表示的跑步机及其显示屏的

图形用户界的外观设计。 

本案的决定是在“电动伸缩门（欧雷克斯豪华型

I）”案之后作出的。可见，参考图有可能由于命

名不当而被认定为正式视图。看来，参考图的实

际作用要根据个案情况，全面地、综合地加以判

断。 

4. “调味罐”案

该案为一件外观专利无效案12，其对比设计为一

篇在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之前申请但在涉案专利

的申请日之后公开的在先的中国外观专利文献，

在该对比设计中披露有参考图。

在本案中，复审委指出，对比设计显示了组件1

至组件4可与组件5相分离，其组合状态参考图示

出了一种组件1至组件4与组件5组合后的排列方

式，但是可以设想组件1至组件4与组件5组合的

顺序可以有多种，其中应包含与涉案专利同样的

排列方式，在此情况下，对比设计将呈现与涉案

专利完全相同的视觉效果。因此，涉案专利与对

比设计属于相同的外观，对比设计构成涉案专利

的抵触申请。

就本案而言，判断作为对比设计的在先申请是否

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时，是以在先申请文件

的全部内容作为判断依据的。虽然在先申请文件

中的参考图不属于在先申请的保护范围，但在与

涉案专利进行对比时，参考图被予以考虑。 

5.“把手(HB9169G)”案 

该案为一件外观专利侵权案，其与前面所述的

“调味罐”案在“参考图”的使用上具有异曲同

工之效。 

在本案中，被诉侵权人提出了一篇在涉案专利的

申请日之前申请但在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之后公

开的在先中国外观专利文献，作为抵触申请。该

抵触申请中的使用状态参考图和被控侵权产品

经比对被认定为实质相同，最终被诉侵权人以该

抵触申请中的设计方案作为不侵权抗辩的主张

成立，故侵权不成立。本案以抵触申请作为不侵

权抗辩的主张获得了一审13、二审14以及再审15

的支持。 

 

图三 “带有图形用户界面的跑步机”案中涉
案专利中的附图 

图四 “调味罐”案中涉案专利的附图 

图五 “调味罐”案中所引证的抵触申请的附图 

13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14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72号民事裁定书 

12 参见专利复审委员会第23266号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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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看来，抵触申请的立法本意主要是体现先

申请原则，同时避免重复授权。虽然“参考图”

并不必然被认定为是该抵触申请保护范围的一

部分，但是其披露的信息却是抵触申请实实在在

存在的内容，基于先申请原则的考量，可以破坏

在后申请的新颖性。 

五、行政和司法实践对申请阶段使用“参考图”

的启示 

通过以上案例的回顾，外观专利中命名为“参考

图”的视图在某些情形下具有与其他正式视图同

等的法律地位。 

通常情况下，参考图应该是专利权人未将其列入

专利保护范围的视图，致使参考图中展示的未通

过正式视图给予保护的产品设计很大概率会被

认为是贡献，亦即，不作为保护范围的一部分，

不具有约束第三方的法律效力。但是，以参考图

命名的视图的法律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应视案件

的具体情况，结合案件中的其他信息，进行综合

判断。 

以笔者看来，“参考图”的设立本意还是供参考

之用，并不是用来限定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其

作为原始公开的一部分，可以对抗第三人就相同

或实质相同的设计在后获得权利，只有在特定的

情形下，参考图才具有正式视图的法律地位。建

议，在已明确正式视图所要保护的保护范围的情

况下，在以下（并非穷举）情形中酌情考虑使用

“参考图”： 

1. 需要表明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

使用场所、使用场景等；

2. 需要展示所要保护的外观设计之外的元素和

内容；

3. 需要对产品的特殊部位进行展示或说明；

4. 需要对产品的特殊材质进行说明；

5. 对于具有变化状态的产品，希望展示变化的

过程或趋势，但是不希望保护这些变化过程或趋

势呈现的状态；

6. GUI申请中由于界面中的内容画面采用色块

等方式表达，而需要通过参考图来展示具体界面

以便于理解；等等。

总之，为了防止视图名称使用不当导致的不利后

果，对于创新主体而言，不要忽略或者轻视参考

图的法律意义和现实作用。在外观设计申请时需

要理性地确定好申请策略，明确期望获得的保护

范围，正确使用视图命名，必要时需布局好“参

考图”需要披露的信息，以便在今后的无效和侵
权程序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图六 “把手(HB9169G)”案中涉案专利的附图 

图七 “把手(HB9169G)”案中引证的 
抵触申请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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